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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請落實校園霸凌案件之調查、處理及輔導作為，並加強防

制校園霸凌教育宣導工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05年12月9日臺教學(五)字第1050173004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」第11條規定，學校受理申請（或知

悉）疑似校園霸凌事件，應於3日內召開因應小組會議，

開始處理程序，並於2個月內調查處理完畢，以確認是否成

立校園霸凌案件；請貴校落實前揭期限規範，建立家長與

學校溝通管道，俾使家長（及學生）得以了解學校積極調

查及處置作為。

三、承上，經學校因應小組調查確認成立校園霸凌之案件，為

儘速輔導學生改善，學校應依據個案需求，訂定合宜之輔

導計畫與期程，並管制辦理，若未能於學期課程結束前完

成輔導，仍應於寒假期間落實執行；針對校園霸凌案件之

嚴重個案，請與本局「學生輔導諮商中心」聯繫以利提供

輔導諮商服務，若有特殊教育學生個案，亦與本局「特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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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政支持網絡」連繫，俾利提供協助。

四、學期即將結束，學生心情容易浮動，且學生間長久相處也

可能產生衝突，為營造安全、溫馨、適性的友善校園環境

，請善用各項集會場合（例如朝會、週會等），持續宣導

防制校園霸凌應有之作為與責任，亦得邀請警政單位協助

校園安全講座，藉由案例實施機會教育，以防制霸凌事件

發生；請貴校落實前揭準則第8條規定，對被霸凌人、曾

有霸凌行為或有該傾向之學生及校園生活問卷反映之個案

，積極提供協助、主動輔導，以建構健康、和諧的校園風

氣，正向推動友善校園（教材資源得參考教育部105學年第

1學期友善校園週實施計畫https://goo.gl/iYUpkm之教育

宣導資源）。

五、另請依據前揭準則第10條第4項規定，定期辦理防制校園

霸凌培訓，並邀集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參加，

以充實培訓管道；於每學期定期辦理防制校園霸凌在職進

修活動，或結合校務會議、導師會議、教師進修研習時間

實施專題報告，以強化學校教職員工知能及處理能力（專

題報告得參考學校輔導工作參考手冊http://www.guide.ed

u.tw/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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